
新北市三峽區中園國民小學校園場所開放實施辦法 
 

 

一、依據：「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及 113.7.31 新北教衛

環字第 1131486622號函及 113.8.22新北教衛環字第 1131660554號函辦理。 

二、目的： 

（一）提倡正當休閒活動，鍛鍊強健體魄，促進社會和諧氣氛與社會教育功能。 

（二）發揮校園教育功能，適當開放外界人士借用場地實施正當活動。 

三、原則：本校校園場所在不影響教學及生活管理之原則下，積極開放提供社區內民眾

活動之用，並基於使用者付費與成本效益分析原則，向使用者收取費用，收費標準

另行頒訂。校園運動場地提供ㄧ般民眾個別從事休閒運動者(例如田徑場)，免申請

與收費。 

四、可借用場地：普通教室、專業教室、會議室、視聽中心、運動場、廣場、走廊、停

車場等及其他可供民眾使用之場所，視實際設施情況酌情開放。 

五、運動場空間開放時間： 

 (ㄧ)平常上課日之課餘時間： 

     夏令時間（4月至 10月） 

      （1）5：45至 7：00【不開放球場及球類運動】（2）16：30至 18：30 

     冬令時間（11月至 3月） 

      （1）5：45至 7：00【不開放球場及球類運動】（2）16：30至 18：00 

   (二)例假日開放時間 14：30至 18：00 

   (三)寒暑假比照平常上課時間辦理。 

   (四)國定假日及連假得不開放。 

   (五)配合校園場地施工、辦理大型活動及場地租借需要，校園活動空間得不開放使用。 

   (六)遇雨或場地濕滑，校園活動空間得不開放使用，規勸不聽者，報警處理。 

   (七)遊戲區非上課時間不開放使用。 

其餘場地開放時間以不影響校務運作為主。 

前項開放時間與學校需要使用相抵觸時，以學生學習為優先。 

六、開放對象及範圍：社區民眾、社區大學、團體（含立案之公益團體、社區團體、運

動團體）、機關、公私立學校、幼稚園、公司行號、財團法人或公益性社團法人、短

期補習班（文理除外）、安親班、校友等，以從事各種有益身心健康之休閒活動及社

教文化活動為原則，不做為婚喪喜慶筵席、選舉活動及其他違反法令之用途。另外

為顧及軟硬體設備之完整、校園網路之安全及軟體使用之合法性，電腦教室之出借，

以本校主辦或協辦之活動為限。 

七、申請借用與收費程序：依本校另行頒訂之場地出借費用標準申請。 

八、配合公務借用場地，依據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4.06.09 行政會議通過 
113.08.27 行政會議通過 
112.08.28 校務會議修正 
102.01.18 校務會議通過 



新北市三峽區中園國民小學場地出借費用標準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7.31 新北教衛環字第 1131486622 號函及 113.8.22 新北教衛環字第 1131660554 號函辦理 

 

場 地 類 別 
場地使用費 

（新臺幣/單位） 

冷氣空調費 

（新臺幣/單位） 

清潔管理費 

（新臺幣/單位） 
備    註 

場地名稱 位  置 每單位1小時 
每千瓦小時(A) 

每小時(B) 

每次(4小時內) 

(100人為基準) 

依「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
標準」訂定。 
1.開放式空間之場地使用費及清潔管理費以申請使  
用面積計收，其總金額四捨五入至百位。 

2.本基準未規範之學校場地，其收費基準參照同性
質場地。 

3.凡借用場地須預演或預先練習者，依一般借用規
定辦理。 

4.首次長期借用達 50小時以上需繳交每場地使用保
證金，於退租且驗收通過後退還。 

5.場地內相關設施若有遺失或損壞，由借用人照價
賠償。 

6.場地租借使用之免收或減收各項費用及保證金，
依「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
費標準」第 3條辦理。 

7.配合學務處開辦之學生社團，不限場地酌收場地
使用費每小時 50 元，冷氣空調費依實際使用收
費，清潔管理費免收。在本校上課時間成立免費
學生社團或寒暑假營隊進行免費教學，且在課後
或寒暑假時間開辦收費之同性質社團者，得減收
1/2的場地使用費。 

8.社區大學及配合本校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自主訓
練班，不限場地酌收場地使用費每月 500元(每周
1 次每次 1 小時為單位)，冷氣使用費每千瓦小時
10元，清管理費免收。 

9.一年內長期借用同一場地達 200 小時，場地使用
費得打 8折。300小時以上得打 7折。400小時以
上打 6折。500小時以上得打 5折。 

10.場地借用達 10 小時且每次實際協助場地清潔或
廁所清潔得減免清潔管理費。 

11.冷氣收費以實際使用狀況收費。已安裝電表及讀
卡機場地教室依卡片使用金額收費；未安裝的場
地依≒金額收費。 

12.社教班指樂齡學習中心、社區大學、銀髮俱樂
部、補校及平日場地外借所開設的班級等。 

13.借用時間未滿 0.5小時以 0.5小時計。 
14.國定假日原則上不外租場地。非本校警衛上班時

段，因需增加額外之人力進行開關門場地管理，
場地收費加收行政助理加班費用，依勞基法規定
辦理。 

15.特殊車種指使用超過單一車格之中大型車輛。 
16.外接電源依耗電量千瓦特小時 kWh計算，不可低

於台電電費收費標準。 
17.申請住宿活動，每人每天另收清潔管理費用新臺

幣 50元整。 
18.租借折合桌 50 元/張/12 小時，塑膠椅 10 元/張

/12小時，充氣拱門 4,000元/組/12小時。 
19.各場地使用規定及停車場相關管理辦法由總務

處訂定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普通教室 各樓層 250元 10元(A)≒100元 0元 

走  廊 各樓層 
1元/平方公尺 

(教室外走廊) 
0 

(無冷氣空調設備) 
1元/平方公尺 

視聽中心 六樓 900元 500元(B) 500元 

故事屋 
情境教室 

三樓 250元 10元(A)≒100元(B) 100元 

教師休息室 二樓 250元 10元(A)≒100元(B) 100元 

八角廳 
會議廳 

一樓 300元 10元(A)≒150元(B) 100元 

樂齡教室 一樓 250元 10元(A)≒100元(B) 100元 

體適能教室 一樓 250元 10元(A)≒100元(B) 100元 

補校辦公室 一樓 250元 10元(A)≒100元(B) 100元 

前  庭 
(假日依停車格數量計算) 

一樓 
100元/車格 

※4小時/單位 

0 
(無冷氣空調設備) 

 

前  庭 一樓 
1元/平方公尺 
(每平方公尺每小時) 

0 
(無冷氣空調設備) 

1元/平方公尺 
(每平方公尺4小時內) 

桌球室 
(約 4 間普通
教室大小) 

地下一樓 
250-1,000元 

(視借用範圍收費) 
0 

(無冷氣空調設備) 
100元 

B1 會議室 地下一樓 350元 10元(A)≒200元(B) 100元 

藍染藝術 
中  心 

地下一樓 
350-700元 
(視借用範圍收費) 

10元(A)≒100元(B) 100元 

B1 園弧教室 地下一樓 350元 10元(A)≒150元(B) 100元 

B1 民俗 
技藝中心 

地下一樓 
200~800元 

(視借用範圍收費) 
10元(A)≒150元(B) 100元 

B1 韻律教室 地下一樓 250元 10元(A)≒100元(B) 100元 

B1 老幼共融 
教  室 

地下一樓 350元 10元(A)≒150元(B) 100元 

B1 
圓形廣場 

地下一樓 
1元/平方公尺 
(每平方公尺每小時) 

0 
(無冷氣空調設備) 

1元/平方公尺 
(每平方公尺4小時內) 

運動場 
(跑道+球場) 

室  外 700 元 
(視借用範圍收費) 

0 
(無冷氣空調設備) 

300元 

室外籃球場 室  外 300元 
(每面每小時) 

0 
(無冷氣空調設備) 

100元 

停車場 

新北市停車場

登記證字號： 

新北市附建停

登字第 7700 號 

一樓前庭 

假日每車每次 100 元(特殊車種加收金額另議)。 

社教班、樂齡班、社區大學及場地租用班學員平日停車每車每次 50 元。假日停車 100 元。 

超過停車場關閉時間未取車，當日費用每車加計 100 元。 

大型遊覽車每車每次 300 元，中小型遊覽車每車每次 200 元。 

後停車場 
校外人士 24H 停車每月每車 1,800 元。(戶外樹下且非固定車位) 

臨停車輛每車每次 100 元(特殊車種比照前庭停車場)。 

地下一樓 

假日停車收費每車每次 100 元(特殊車種比照前庭停車場)。 

超過停車場關閉時間未取車，當日費用每車加計 100 元。 

校外人士夜間停車(1700-0700)月租停車收費每月每車 1,800 元。逾時移車每車每天加收 100 元。 

(因考量學生上放學動線安全及假日計次收費需求，暫不開放校外人士夜間停車月租) 

本校教職員工上班時間每月每車 200 元、過夜停車每月每車 1,000 元。(每人限申請一車位)。 

 

114.06.09 行政會議通過 
113.09.16 行政會議通過 
113.08.27 行政會議通過 
113.02.21 校務會議修正 
112.08.28 校務會議修正 
111.08.26 校務會議修正 
110.02.19 校務會議修正 
102.01.18 校務會議通過 

 


